
解釋字號 釋字第30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1年08月14日

解釋爭點 公司法就變更登記由負責人申請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公司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公司及外國公司登記事

項如有變更時，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，向主管機關申請為變更之

登記」，此項變更登記，依同條第二項之意旨，應由公司負責人

申請，乃因公司為法人，自應由其代表人為之，以確保交易安

全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1

理由書 　　公司為獨立之權利義務主體，其組織及資金等事項，如有變

更，應依法定程序登載於主管機關設置之簿冊，以備公眾閱覽抄

錄。公司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公司及外國公司登記事

項如有變更時，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，向主管機關申請為變更之

登記」，此項變更登記，依同條第二項及第三百八十七條之意

旨，應由公司負責人申請，乃因公司為法人，自應由其代表人為

之，以確保交易安全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至公司負責人申請登記

事項如有虛偽情事，乃其應否依公司法第九條第二項負刑事責任

之問題，併予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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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公司法第9條第2項、第387條、第403條第1項、第2
項(79.11.10)

相關文件 抄簡○娘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聲請人：簡○娘

主 旨：為行政法院八十年度判字第三五九號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

之公司法第四○三條第一項規定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之疑義，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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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於其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遭受侵害。爰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

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、第六條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。

說 明：

一、按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，為憲法第十五

條所明定。經依公司法規定登記之股東名義暨股金，仍不失為該

條憲法所保障之人民財產權無疑。此項財產權，依同法第二十三

條規定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或

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，而使其喪失。查

聲請人所擁有經登記在案之中○溶劑有限公司股東名義及出資金

新臺幣十五萬元，因經該公司之其他股東勾串虛造該公司七十八

年五月十二日股東會議紀錄，決議將之除名。（詳見附呈證物之

一、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內偽造文書部分之記載。）並盜用置於

該公司之聲請人印章偽造股金讓與契據，由該公司依公司法第四

○三條第一項規定，據為申請過戶變更登記為第三人張○聰之所

有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核准而喪失（詳見附呈證物之二、臺灣省

政府建設廳函）。案由申請並提起訴願、再訴願、行政訴訟請求

回復原狀，經行政法院以八十年度判字第三九五號八十年三月十

九日判決，適用公司法第四○三條第一項規定予以駁回原告之訴

而告確定。（如附呈證物之三、行政法院判決）。

二、惟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既為憲法第十五條所明定，則公司

法第四○三條第一項有關屬於人民財產權之股東名義及其出資金

之申請變更登記，其權屬歸於公司之規定，無異將人民財產權之

得喪，完全操之他人（公司）手中？如此顯以合法掩護非法之做

法流弊諸多，徒憲法保障人民之財產權等於虛設。

且甚難認此項規定係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

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殊非憲法關予保障人民財產之

規定所容許，即認該判決所適用之該項法律有牴觸憲法之疑義。

三、爰檢證聲請解釋憲法，以便遵循藉以保障人民財產權。

聲請人：簡○娘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



附件 三：行政法院判決 八十年度判字第三九五號

原 告 簡○娘

被告機關 經濟部

右原告因公司股東名義變更登記事件，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七十

九年十二月廿四日臺七十九訴字第三九一一四號再訴願決定，提

起行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原告原為中○溶劑有限公司（以下稱中○公司）之股東，該公

司於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向被告機關委託之臺灣省政府建

設廳申辦股東簡○宜與原告之出資轉讓及修改章程等變更登記，

經該廳核准登記有案。嗣原告以其在中○公司之出資額係其私有

財產，該公司逕為申請變更登記並經核准，已侵害其財產權云

云，向臺灣省政府請求回復其股東登記。經交由臺灣省政府建設

廳於七十九年二月十四日以七九建三甲字第一一○一五八號函

復，略以公司檢送之申請書件如符合公司法規定，即應准其登

記，原告在中○公司之出資額新臺幣（下同）十五萬元已轉讓予

張○聰承受，並由該公司向該廳申辦變更登記，且經該廳以七十

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七八建三乙字第二六○七九四號函核准登記在

案，原告如認該公司有違法侵害權益情事，可訴請當地管轄法院

救濟，所請歉難照辦等語。原告不服，向臺灣省政府提起訴願，

臺灣省政府以公司之登記事項，除外國公司之認許、華僑回國投

資或外國人投資案件，加工出口區、科學工業園區內公司外，實

收資本額不足參仟萬元之公司，委託省（市）政府建設廳（局）

依照公司法、戡亂時期在臺公司陷區股東股權行使條例暨淪陷區

工商企業總機構在臺灣原設分支機構管理辦法及其有關規定辦

理，為被告機關委託或授權省（市）政府及其廳（局）辦理業務

暫行辦法第四條所規定。本件臺灣省政府建設廳七十九年二月十

四日以七九建三甲字第一一○一五八號函應視為臺灣省政府建設

廳依前述辦法受被告機關委託所為之行政處分，依訴願法第六條

應視同為被告機關之行政處分，乃移由被告機關管轄，為訴願駁



回之決定，原告仍表不服，向行政院提起再訴願，亦遭決定駁

回，逐提起行政訴訟，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按人民之財產權應受憲法之保障，是項權

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或增

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，憲法第十五條、第

廿三條均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所擁有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登記在

案之中○公司出資金額十五萬元之股份，仍不失為上述應受憲法

保障之人民財產權，則其產權苟非經本人之聲請轉讓，無得以法

令規定得不由本人聲請轉讓而喪失之餘地。公司法第四百零三條

第一項規定關於涉及股東出資變更登記之事項，牴觸憲法應屬無

效，為此，訴請撤銷再訴願決定，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等語。

被告機關（委託臺灣省政府建設廳）答辯意旨略謂：一、按公司

法之立法精神，採準則主義，即祗要公司所檢送之申請書件，符

合公司法規定，本廳即應准其登記。二、中○公司七十八年六月

廿三日向本廳申辦股東出資轉讓及修改章程等變更登記時，所檢

送之同日股東同意書記載原告之出資額十五萬元讓由新股東張○

聰承受及修改章程，並經全體股東（包括原告）簽名蓋章同意在

案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一項「股東非得其他全體股東過

半數之同意，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，轉讓於他人。」之規

定，本廳無不核准其登記之理由。三、關於原告主張其出資轉讓

應由其本人向本廳申辦始生效力乙節，經查公司係法人組織，公

司變更登記依公司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一、二項規定，應由代表公

司之股東或董事以公司名義，向主管機關申請，並非由代表公司

之股東個別提出申請。原告之主張與該規定不符。請判決駁回原

告之訴等語。理 由按「股東非得其他全體股東過半數之同意，不

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，轉讓於他人。」「公司及外國公司登

記事項如有變更時，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，向主管機關申請為變

更之登記。」為行為時公司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四百零三

條第一項所明定。本件原告原為中○公司之股東，該公司於七十

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檢具載有原股東簡○宜出資三十萬元，讓由張

○佑承受十五萬元及張○宜承受十五萬元，暨原股東即原告出資

十五萬元，讓由張○聰承受等語，並經前開讓受雙方股東蓋章之

該公司股東同意書、修正之公司章程等資料，向臺灣省政府建設

廳申請變更登記，經該廳以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七八建三乙字

第二六○七九四號函准予登記。原告以是項登記，係屬不實及有

侵害其股東權益，認臺灣省政府建設廳註銷其股東名義登記係違



法云云，請求回復其股東名義。該廳則以原告出資已讓予張○

聰，中○公司之申辦變更登記既合於公司法規定，且經核准登

記，原告如認該公司有違法侵害其權益，可訴請管轄法院救濟，

乃以七十九年二月十四日七九建三甲字第一一○一五八號函復歉

難照辦。揆諸首揭法條規定，並無違誤。原告訴稱：公司法第四

百零三條第一項規定，關於涉及股東出資變更登記事項，得不由

本人申請轉讓而喪失牴觸憲法應屬無效云云。查原告出資額轉讓

既經該公司全體股東簽名蓋章同意，有股東同意書附原處分卷可

稽，股東同意書上原告之印章與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卷附資料相

同，足認係由原告之意願轉讓，而中○公司申請股東出資轉讓及

修改章程變更登記案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審查認與首揭法條規

定，亦無不合，乃予核准登記，尚難謂有何違憲之可言，矧依公

司法第十二條關於公司登記僅賦予登記事項對抗第三人之效力，

原告之出讓行為倘有無效原因，自應循民事訴訟用以解決，所訴

要無足採，一再訴願決定，遞予維持原處分，均無不合，原告起

訴意旨，難謂有理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

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三 月 十 九 日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